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郑建文〔2016〕101 号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郑州市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实

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开发区、各县（市）区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办科〔2015〕53号）、《河南省绿

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试行）》（豫建科〔2011〕42号）

和《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有

关工作的通知》（豫建科〔2016〕9号）要求，我委制订了《郑



州市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现印发你们，

请认真贯彻落实。

2016年8月19日



郑州市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
实施方案（试行）

为推动我市绿色建筑健康发展，规范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工作，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绿色建筑评价标

识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办科〔2015〕53号）、《河南省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试行）》（豫建科〔2011〕42号）

和《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有

关工作的通知》（豫建科〔2016〕9号）等相关规定，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贯彻落实《民用建筑节能条例》、《河南省〈民用建筑节

能管理规定〉实施办法》，推进绿色建筑的健康发展，在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指导下，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4）、《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建科〔2015〕

108号）、《河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41/T109-2015）、

《河南省绿色建筑评价管理办法（试行）》（豫建科〔2011〕

42号）、《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

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豫建科〔2016〕9号）、《郑州市城乡建

设委员会关于开展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申报工作的通知》

（郑建文〔2015〕31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开展绿色建筑评

价标识工作。指导绿色建筑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引

导郑州市绿色建筑的快速健康发展。

http://hn.110.com/


二、工作任务

（一）开展一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根据《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有关工作

的通知》（建办科〔2015〕53号）、《河南省绿色建筑评价管

理办法（试行）》（豫建科〔2011〕42号）、《河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关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豫

建科〔2016〕9号）和《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开展星

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申报工作的通知》（郑建文〔2015〕31

号）要求，建立健全机构，完善工作制度，加强技术指导，

组织实施郑州市一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

（二）组织二、三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申报工作。加

强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的指导，

发展二、三星级绿色建筑，提升郑州市绿色建筑建设层次和

水平。

三、组织机构

（一）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建委）成

立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公室。市建委节能与科技处处长

任办公室主任，市建委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工程质量安全监

管处、勘察设计处等单位人员为成员，在市建委的领导下，

开展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等相关工作。

（二）郑州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委员会

（以下简称：市城科会绿建委）受市建委的委托，负责绿色

建筑评价标识的具体组织实施等日常管理工作，接受市建委



的监督与管理。负责受理一星级绿色建筑标识的申报资料，

组织专家评审，建立绿色建筑项目档案和评审工作档案，受

理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的查询事务。

（三）郑州市建筑设计院、郑州市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大学、中原工学院

等单位作为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技术依托单位，负责绿色建

筑评价标识工作中的相关技术支持、咨询服务和检测等工

作。

（四）建立郑州市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专家库，由相关院

校、设计院、科研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同时与省绿色建

筑评价标识专家委员会成员进行资源共享，对绿色建筑评价

标识申报项目进行技术评审。市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专家库成

员实行聘任制，聘任期为2年。

四、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申报

（一）申报对象

1.住宅建筑；

2.公共建筑；

3.其他建筑类型建筑。

以上建筑可按单体或建筑群申报“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

识”或“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二）申报主体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申请应由业主单位、建设单位提

出，鼓励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物业管理单位等相关单位共



同参与申请。

（三）申报的基本条件

申请“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的住宅建筑(含保障性

住房)和公共建筑，应当完成施工图设计并通过施工图审查，

符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和管理规定，以及相关的技术标准规

范。

申请“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住宅建筑(含保障性住房)

和公共建筑，应当通过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一年以

上，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无拖欠

农民工工资和工程款。

五、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程序

（一）申请

1.申请单位向市建委提出申请。

2.市建委对申报主体资格及设计图审查情况、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等情况进行审查。

（二）评审

1.市城科会绿建委对申报单位资质、申报材料完整性和

有效性进行形式审查，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1）项目审批文件（土地使用证、立项批复文件、规

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2）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物业等单位的营业执

照、资质证书。

（3）工程用材料、产品、设备的合格证书、检测报告，



以及工程竣工验收材料。

2.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专业技术评审。依据《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GB/T50378-2014）、《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建

科〔 2015 〕 108 号）、《河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J41/T109-2015），形成评审报告，提出绿色建筑星级建

议。

（三）公示

1.申报一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经评审后进行公

示，公示期30天。

2.对申报项目有异议的，在公示期内，提出书面申诉材

料。

3.对有异议的项目，根据反映的问题提出处理建议。

（四）审核与公告

1.市建委对项目评审情况及异议处理核实情况进行审

核。

2.市建委发布公告，并颁发绿色建筑评价标识证书和标

志。（有效期限：“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为一年；“绿色

建筑评价标识”为三年）

六、监督管理

1.市建委每年组织相关专家对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和设计标识的项目进行不定期检查，对标识使用中存在的问

题及时进行处理。督促标识持有单位严格按《绿色建筑评价

标识使用规定（试行）》（建科综〔2008〕61号）使用，不得



利用标识进行虚假宣传，不得转让、伪造或冒用标识。

2.建筑物的技术指标与申请评价标识的要求有多项（三

项以上）不符的，以不真实的申请材料通过评价获得标识的，

撤消其标识。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 8月 22 日印发


